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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并注销业绩补偿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3 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青岛天华院化学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拟执行盈利补偿承诺的议案》，鉴于标

的资产天华化工机械及自动化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未能完成 2015 年度的业绩承

诺，承诺方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本年度应补偿股份数为 21,189,013 股（限售流

通股），公司将以 1 元的总价对该等股份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详见 2016 年 4

月 14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www.sse.com.cn）的公司 2016-011号公告及 2016-014号公告）；于 2016年 5

月 5 日召开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拟执行盈利补偿承诺的议案》（详见 2016年 5

月 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www.sse.com.cn）的公司 2016-021号公告）；2016年 7月 1日公司发布了《关

于回购并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债权人通知暨减资公告》（（详见 2016 年 7 月 1 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www.sse.com.cn）

的公司 2016-026号公告）。 

目前，公司已启动了了回购并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相关工作，并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了申请，鉴于《关于回购并注销业绩补偿股份

的债权人通知暨减资公告》期限为 45 天，故此公司将无法在之前披露的期限内

(按照重组时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回购事项应在股东大会通过回购议案后 2

个月内完成，即 7 月 5 日)完成股份回购及注销工作，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将在

债权人通知暨减资公告期满后，及时前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按照相关程序办理业绩补偿股份的回购和注销，并将于实施完成后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对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7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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